
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四届第二十三次董事会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 

    我们根据《公司法》 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 、《公司章程》 、《独

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审阅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有关文

件及进行充分的尽职调查后，对相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：   

一、关于《关于终止发行股份、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

资金事项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筹划本次交易事项至今，积极推进各项工作，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在本次

事项的过程中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合作进行了多次的交

流、洽谈；同时，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、评估等各项

工作。因涉及关键条款无法达成一致，最终经各方一致协商，认为继续推进本次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无法达到双方预期，若继续推进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，为

保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，经审慎研究和友好协商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交

易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，公司在充分结合上述事项进展及现状的情况下，决定终

止本次发行股份、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，符合公

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公司终止本次事

项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尤其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同意终止发行股

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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